
【评论·推荐】

编写本案的目的， 是把一些有关

法律与政府的不同哲学呈现给大家。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 这些哲

学就向人类抛出了有关选择的现实问

题，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而言仍然如

此。 如果说本案中包含了任何预言的

成分， 那也不过是因为， 这其中所涉

及的问题都属于人类永恒的难题。

———朗·富勒， 美国著名法学家，

“洞穴奇案” 构造者

朗·富勒提出的问题给那些担忧

法律和法制的人带来的挑战， 就像宇

宙的起源与终极命运给天文学家带来

的挑战一样严峻。

———大卫·沙皮罗， 美国哈佛大

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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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法官特鲁派尼的判词

我们的法律规定世人皆知：

“故意夺取他人性命者处以死

刑。” 该法条并不包含任何可以

适用于本案的例外规则。

福斯特大法官的判词

如果我们宣称， 我们维护和

阐述的法律迫使我们得出一个连

我们自己都感到羞愧的结论……

那么在我看来， 这无异于承认本

联邦的法律甚至都不再假装披着

正义的外衣了!

唐丁大法官的判词

假定我们必须根据法律的目

的来解释某个法条， 那么， 当法

律有许多目的， 或者诸多目的之

间存在争议时， 我们该怎么办？

基恩大法官的判词

你不能既按照一部制定法的

条文去适用， 同时又按照自己的

愿望来篡改它……一个艰难的判

决从来就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判

决。

（略）

【作者简介】

1949 年， 美国法学家富勒在 《哈佛法

律评论》 发表了他虚构的“洞穴奇案”。 五

名探险者受困于山洞，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

因缺少食物， 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

获救之后， 存活的四人被以杀人罪起诉， 一

审判处死刑， 被告上诉至法院。 富勒以一人

分饰五角， 虚拟了法院 5位大法官对此案的

判词。

50 年后， 1999 年， 《哈佛法律评论》

编辑部邀请 6 位法官和学者再次审理该案、

撰写判词， 呈现对此案的重新思考与论战，

并请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沙皮罗撰写

评论。 本书是对这 11 篇判词和 1 篇评论的

完整汇集。

【内容简介】

朗·富勒： 美国著名法学家， 新自然法

学派主要代表。

亚历克斯·柯辛斯基： 美国联邦第九巡

回上诉法院法官。

凯斯·桑斯坦：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

授。

罗宾·韦斯特：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与

哲学教授。

艾伦·德肖维茨：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

荣休教授， 著名律师。

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 美国联邦第十

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保罗·巴特勒：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大卫·沙皮罗：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

授。

【编译说明】

1949 年， 美国学者富勒在纽卡斯国的

中央高原地区构筑了一个深不可测的石灰岩

溶洞， 并在这个洞里设计了一桩令人发指的

假想案件， 让四位被困在洞内的探险者分食

了另外一位并不情愿的伙伴。

案情极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困境。 这个洞穴， 不仅在

当时吸引了无数探险爱好者前去探察， 时至

今日， 仍然吸引着众多的法律人往返逡巡。

在完成了洞穴构筑之后， 富勒教授一人分饰

五角， 写出五篇观点迥异且风格差异极大的

判词， 把不同法学派系的观点恰到好处地展

现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 很多中外法律学子

都是读着这个洞穴探险的故事长大的； 还有

不少法律学者甚至模仿富勒的写作形式各抒

己见， 将自己代入案件情景中， 写下自己的

判词。

1999 年， 在富勒创造出这个令人叹为

观止的洞穴探险案的五十年之后， 《哈佛法

律评论》 邀请了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的柯辛斯基法官、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桑斯

坦教授、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韦斯特教授、

哈佛法学院的德肖维茨教授、 美国联邦第十

一巡回上诉法院的伊斯特布鲁克法官和乔治

城大学法学院的巴特勒教授续写该案的判

词， 还邀请哈佛法学院的沙皮罗教授作导

言。 相较于其他学者所发表的见解， 《哈佛

法律评论》 的编辑们尽可能收集了更加广泛

的观点， 在富勒原文的基础上拓展出更多维

度的评判与思考。

这本小册子汇集了富勒于 1949 年所著

的五篇判词以及 1999 年 《哈佛法律评论》

所发表的六篇新判词以及一篇导言的翻译，

希望能用中文把这一经久不衰的永恒难题再

次表达出来， 或许能激发法律人进一步思考

法律与人性、 道德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从而

推动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正如沙皮罗教授所言， “美酒不需要青

藤， 百合不需要镀金”， 由富勒教授原创的

这个故事从来没有完结， 对于孰是孰非的判

断至今依旧极富挑战， 值得法律人用一生去

思考。

6位大法官“再审洞穴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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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8 日， 人民

法院发布了 《关于审理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

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为帮助广大法官和社会

各界正确理解与适用该司法

解释 ， 妥善解决审判实践中

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 人民

法院组织骨干力量编写了本

书。

本书包括条文释义 、 个

人信息保护案例和相关法律

法规等内容。

在司法实践中， 重大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否作为不可

抗力或情势变更的适用情形影

响合同的履行， 乃至调整或终

止合同， 免除当事人的债务不

履行责任，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本书提炼总结了国内十余年来

有关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典

型司法案例， 并汇编了国内各

级法院发布的有关疫情防控时

期的民商事纠纷审理的司法文

件， 旨在给国内有关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或疫情的相关审判业

务和诉讼业务提供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释

书系列， 是为实务工作度身打

造的办案帮手红宝书。 《商标

法注释书》 是一部以现行有效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条文为注释对象， 通过立法要

点注释 ， 相关立法 ， 司法解

释、 司法文件及其注释， 部门

参考文件， 北京高院商标行政

案件的规范文件， 地方法院规

范以及相关案例等内容系统诠

释条文内容， 并辅之必要的专

业注解， 帮助读者准确理解和

适用法律规定。

《商标法注释书》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处理个人信息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学理评述、司法案例与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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